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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6-010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

虞阿五、虞豪华回避表决。

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度拟与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

月集团”）及所属单位发生销售加工商品、采购动力、房屋租赁、提供营销服务、代垫

劳务费用、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销售加工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

金额 11385 万元。2025 年度，公司实际发生该类日常关联交易 5801 万元。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表示一致同意。

（一）202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

预计金额

（万元）

2026 年

1-3 月已

发生金额

（万元）

2025 年

发生

金额

（万元）

向关联

人销

售、加

工商品

北京菜市口

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黄铂金产品、

镶嵌产品；加工黄

铂金产品

协议价 1000 38 93

日月集团及

所属单位

销售黄铂金产品、

镶嵌产品、银制品

协议价、

市场价
1500 207 1094

小计 2500 245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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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浙江明豪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光伏电池片
协议价、

市场价
5000 867 1988

向关联

人采购

动力

采购光伏电力
协议价、

市场价
800 5 335

小计 5800 872 2323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武汉明牌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子公司武汉明牌首

饰有限公司向关联

人租赁办公及商业

经营用房

协议价

260 65 260

浙江明牌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子公司绍兴明牌珠

宝销售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绍兴明牌

传家金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向关联人租

赁办公及商业经营

用房

270 0 257

小计 530 65 517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

日月集团

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办公用房
协议价

6 0 6

日月城置业

有限公司
30 0 29

浙江明豪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20 0 19

小计 56 0 54

向关联

人提供

营销服

务

日月城置业

有限公司

子公司上海知鲸

多（包括苏州好

屋）开展房地产营

销服务

协议价

642 231 0

宁波豪光置

业有限公司
362 63 352

绍兴聚嵘置

业有限公司
163 120 652

绍兴众明置

业有限公司
509 18 197

绍兴明石置

业有限公司
252 1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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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中海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71 0 38

小计 1999 444 1379

代垫劳

务费用

武汉明牌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关联人替公司代

垫劳务派遣费用

按实际发

生金额
500 50 227

合计 11385 1676 5668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

金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关

联人

销售

和加

工商

品

北京菜市口

百货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黄铂金产品、

镶嵌产品；加工黄

铂金产品

93 1000 0.03% -90.70%

详见

2025

年4月

26 日

巨潮

资讯

网的

公司

公告

（编

号：

2025-

014）

日月集团所

属单位

销售黄铂金产品、

镶嵌产品、银制品
1094 1500 0.38% -27.07%

小计 1187 2500 0.41% -52.52%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浙江明豪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光伏电池片 1988 30000 12.43% -93.37%

向关

联人

采购

动力

采购光伏电力 335 1200 100% -72.08%

小计 2323 31200 -92.55%

向关

联人

租赁

房屋

武汉明牌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武汉明牌首饰有

限公司向关联人

租赁办公及商业

经营用房

260 260 28.92%

上海明牌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明牌首饰有

限公司向关联人

租赁办公及商业

经营用房

133 280 14.79% -52.50%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年3月21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年3月21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年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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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绍兴明牌珠宝销

售有限公司向关

联人租赁办公及

商业经营用房

143 150 15.91% -4.67%

浙江明牌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子公司绍兴明牌

传家金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向关联

人租赁办公及商

业经营用房

114 120 12.68% -5.00%

小计 650 810 72.30% -19.75%

向关

联人

出租

房屋

浙江日月首

饰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办公用房
6 6 11.11%

日月城置业

有限公司

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办公用房
29 30 53.70% -3%

浙江明豪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办公用房
19 20 35.19% -5%

小计 54 56 100% -3.60%

向关

联人

提供

营销

服务

宁波豪光置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上海知鲸

多、苏州好屋开展

房地产营销服务

352 420 1.68% -16.19%

绍兴聚嵘置

业有限公司
652 672 3.11% -2.98%

绍兴众明置

业有限公司
197 403 0.94% -51.12%

绍兴明石置

业有限公司
121 504 0.58% -75.99%

绍兴中海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38 288 0.18% -86.81%

小计 1360 2287 6.49% -40.53%

代垫

劳务

费用

武汉明牌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代垫劳务派遣费

用
227 500 2.81% -54.60%

小计 227 500 2.81%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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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801 37353 --- -84.4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报告期内，受光伏行业整体状况及公司产能安排，子公司

日月光能整体销售降幅较大，其与关联方明豪科技的销售

电池片业务也未及预期，导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实际发生总额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主要是日月光能向明豪科技实际销售光伏电池与预

计差异较大所致。

二、主要关联人情况

（一）日月集团及所属单位

1、日月集团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虞阿五

（2）注册资本：7000 万元

（3）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批发、零售：纺织品及原料、服装、家用电器、办公用品、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建材(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4）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

2、日月集团及所属单位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日月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日月集团所属单位为日月集团控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诚信情况、履约能力分析：

日月集团及其所属单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日月集团目前资产和经营状况良好，具备

相应履约支付能力。

（二）浙江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23 年 12 月 5 日

（2）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长丰纱业）1幢 1楼 101-1 室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陶炳松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

电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储能技

术服务；电池销售；电池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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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豪科技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系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全资子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明豪科技诚信情况、履约能力分析：

明豪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随着在建光伏电站陆续投入使用，将带来稳定电费收益，

能够有效提升明豪科技盈利能力、改善资产状况，同时股东日月集团资产和经营状况良好，

对明豪科技经营发展能够提供足够支持，明豪科技具备相应履约支付能力。

（三）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菜百”）

1、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谢华萍

（2）注册资本：7.78 亿元

（3）经营范围：销售包装食品、酒；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

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劳保用品、金银饰品、工艺美术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饰品加工；回收黄金、黄金饰品。

（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06 号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日月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北京菜百 16.20%股份，且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曾担任北京菜百董事、监事，

北京菜百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诚信情况、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菜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资产和经营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向北京菜百销售、加工商品

公司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 2026 年销售商品与委托加工协议，协议有

效期为一年，预计交易金额为 1000 万元。协议对公司向北京菜百销售产品以及加工产品时

的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二）公司向日月集团及所属单位销售商品

由于自身需要，日月集团及所属单位会向公司零星采购黄铂金产品、镶嵌产品、银制品

等，价格按协议价或市场价，预计 2026 年发生金额 1500 万元。

（三）日月光能向明豪科技销售商品、采购动力

1、日月光能向明豪科技销售商品

日月光能与明豪科技签订 2026 年度《电池采购框架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明豪科技向日月光能采购单晶 210R Topcon 双面太阳能电池片，2026 年度采购量

预计为 150MW（为避免争议，产品类型、数量及效率要求，以双方后续月度电池片采购合同

为准），交易总价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定价机制：参考当期 PV Infolink 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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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付款方式：双方在遵循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前提下，采用合适的价格、账期

等进行货款结算,明豪科技以电汇或不超过 6 个月的银行承兑支付。

2、日月光能向明豪科技采购动力

日月光能和明豪科技签订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能源管理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期为

25 年。明豪科技利用日月光能办公楼屋顶、厂房屋顶、协议场地及合规的空地等空闲场地

投资建设光伏电站,日月光能同意在合作期内将上述场地免费出租给明豪科技使用，电站所

发的电能优先供日月光能生产使用，日月光能享有以优惠的价格使用光伏电站所生产电力的

权利。2026 年日月光能预计向明豪科技采购电力金额为 800 万元。

（四）关联房屋租赁

1、2010 年 1 月 5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与武汉明牌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控股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将位于

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 561 号的房产一楼出租给子公司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作为办公及

商业经营使用，租期为 20 年，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协商确

定年租金为 260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计租金为 260 万元。

2023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之子公司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与浙江明牌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控股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

位于绍兴解放北路 391、399 号房屋的部分一楼出租给子公司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作

为办公及商业经营使用，租期为 3年，自 2024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

协商确定年租金为 150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计租金为 150 万元。

2023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子公司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绍兴明牌传家

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浙江明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将位于绍兴市解放路轩亭口的部分一楼及部分二楼和三楼房屋出租给绍兴明牌

传家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使用，租期为 3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为 120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计租金为 120 万元。

2、2023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本公司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沈家畈村东厢溇第3幢3层 1间和 5层 4间出租给浙江

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为 3 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 6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计租金为 6万元。

2023 年 9 月，本公司与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全资子公司）签订《房屋租

赁协议》，本公司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 1016 号公司 3#办公楼一、二层部分办公室（毛

坯）出租给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为 4 年，自 2023 年 9 月 10 日起至

2027 年 9 月 9 日止，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 30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计租金为 30 万元。

2024 年 11 月，本公司与浙江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全资子公司）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本公司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 1016 号公司 3#北办公楼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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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部分办公室（毛坯）出租给浙江明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自 2024

年 11 月 01 日至 2029 年 10 月 31 日，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 20 万元，按年支付。2026 年预

计租金为 20 万元。

（五）提供营销服务

1、上海鲸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与宁波豪光置业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下属关联公司）签订 2026 年中介分销服

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交易金额为 362 万元。协议以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

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

约定。

2、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聚嵘置业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下属关联公司）

签订 2026 年中介分销协议，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交易金额为 163 万元。协议以与

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

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3、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众明置业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下属关联公司）

签订 2026 年渠道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交易金额为 509 万元。协议以与

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

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4、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明石置业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下属关联公司）

分别签订 2026 年渠道服务协议和项目联动合作协议，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交易金

额为 252 万元。协议以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原则和

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5、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绍兴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下属关联

公司）分别签订 2026 年渠道服务协议和项目联动合作协议，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

交易金额为 71 万元。协议以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

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6、上海知鲸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分别签订 2026 年渠道服务协议，

协议有效期与项目同步，预计交易金额为 652 万元。协议以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

时所遵循的商业惯例作为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作了约定。

（六）劳务派遣

公司与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日月集团控股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派遣期为 5 年，即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31 年 3 月 31 日止，武汉明牌实业按照规定向

公司派遣劳务人员，武汉明牌实业替公司垫付劳务派遣费用，公司根据实际垫付费用按月支

付武汉明牌实业。2026 年，预计武汉明牌实业替公司垫付劳务派遣费用为 5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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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定价依据充分，

价格公平合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品销售、动力采购、提供营销服务、房产

租赁、代垫劳务费用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充分利用上述

关联方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福利，同时将保证公司正常

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不会

损害到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审核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认真审议，认为公司 2026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公司 2025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估计。上述关联交易依据市场情况定价，价格公允，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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